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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报告的内容和方式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）

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以下简称企

业所得税法）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居民企业报告境外

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居民企业成立或参股外国企业，或者处置已持有的外国企业

股份或有表决权股份，符合以下情形之一，且按照中国会计制度

可确认的，应当在办理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填

报《居民企业参股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》（附件 1）： 

（一）在本公告施行之日，居民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外国企业股

份或有表决权股份达到 10%（含）以上； 

（二）在本公告施行之日后，居民企业在被投资外国企业中直接

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或有表决权股份自不足 10%的状态改变为达到

或超过 10%的状态； 

（三）在本公告施行之日后，居民企业在被投资外国企业中直接

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或有表决权股份自达到或超过 10%的状态改变

为不足 10%的状态。 

二、居民企业在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，还应附报以下与境

外所得相关的资料信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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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情形或者需要适用《特别

纳税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税发〔2009〕2 号文件印发）

第八十四条规定的居民企业填报《受控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》

（附件 2）； 

（二）纳入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抵免范围的外国企业或

符合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受控外国企业按照中国会计

制度编报的年度独立财务报表。 

三、在税务检查（包括纳税评估、税务审计及特别纳税调整调查

等）时，主管税务机关可以要求居民企业限期报告与其境外所得

相关的必要信息。 

四、居民企业能够提供合理理由，证明确实不能按照本办法规定

期限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的，可以依法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

延期要求。限制提供相关信息的境外法律规定、商业合同或协议，

不构成合理理由。 

五、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提供便

利，及时受理纳税人报告的各类信息，并依法保密。 

六、居民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，经主

管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仍不改正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可根

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按

已有信息合理认定相关事实，并据以计算或调整应纳税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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